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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沪 0115强清 55号

申请人：上海申桥工贸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眉州路

87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蔡硕，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苏华斌，上海锦坤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上海龙洋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

新场镇仁义村金范路 8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宋健，董事长。

2026年 3月 11日，上海申桥工贸公司（以下简称申桥公司）

以上海龙洋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龙洋公司）已出现解散事由

逾期未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龙洋公司进行强

制清算。龙洋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：龙洋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14 日，系其他有

限责任公司，营业期限为 2001 年 10 月 14 日至不约定期限，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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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为申桥公司（持股 24%）、宋健（持股 49%）、上海润鑫企业

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持股 23%）、上海金阳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

司（持股 4%）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000 万元，宋健担任法定

代表人。2011年 7月 26日，龙洋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，但至今

尚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调整上海法院强

制清算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通知》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

管辖除上海金融法院管辖范围以外的企业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

东新区、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强制清算与

破产案件，龙洋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，故本院对本

案具有管辖权。龙洋公司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，属于法定的公司

解散事由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自行

清算。龙洋公司逾期未成立清算组，申桥公司作为龙洋公司的股

东有权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龙洋公司进行清算。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七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

二十九条、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

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上海申桥工贸公司对被申请人上海龙洋实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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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　　　张 凡

审 判 员　　　张 睿

审 判 员　　　王 军 霞

二 〇 二 六 年 四 月 二 日

法官助理兼书记员    易 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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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相关的法律条文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第七十条　法人解散的，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，清算义

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法人的董事、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

务人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
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造成损害的，应当承担民

事责任；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

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二百二十九条　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

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

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；

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散；

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

（四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

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解散。

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，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事由通

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。

第二百三十二条　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

项、第二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

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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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进行清算。

……

第二百三十三条　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清算，逾

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利害关系

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人民法

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
……

三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

第七条　公司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、公司法第一百八十

三条的规定，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，开始

自行清算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债权人、公司股东、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

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：

（一）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；

（二）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；

（三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。


